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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本所见证律师。

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、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

记的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

共计 2 名，持股数共计 302,635,35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.9867%。

结合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息公司”）在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结

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，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06 名，

代表股份共计 4,975,730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5752%。通过网络投票

参加表决的股东的资格，其身份已由信息公司验证。

综上，出席本次股东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208 名，共计代表股份

307,611,08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.5620%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、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的资格符合

有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议事规则》的规定，该等股东、

股东代理��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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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398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4.《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

同意 306,373,068 股、反对 1,209,700 股、弃权 28,320 股，其中同意股数占出

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5975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5.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

同意 306,768,768 股、反对 641,400 股、弃权 200,920 股，其中同意股数占出

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262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6.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》

同意 305,535,968 股、反对 1,872,200 股、弃权 202,920 股，其中同意股数占出

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3254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7.《关于公司 2026 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

同意 306,462,068 股、反对 870,000 股、弃权 279,020 股，其中同意股数占出

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6265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8.《关于聘任 202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

同意 306,800,768 股、反对 642,100 股、弃权 168,220 股，其中同意股数占出

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.7366%，表决结果为通过。

本次股东会议案第 4-8 项为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，将对中小投资者

（公司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和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%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

股东）的表决票单独计票；本次股东会没有对本次股东会的会议通知中未列明的

事项进行表决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会规则》和《公

司章程》《议事规则》的有关规定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、召集人与出

席会议人员的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《议事

规则》的规定；表决结果合法、有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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